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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及離島地區公務人員 

考試試題 

考試別：地方政府公務人員、離島地區公務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測量製圖 
科 目：土地測量法規及實務（包括土地法、國土測繪法及地籍測量法規） 田文老師解題 
 
一、申辦建物第一次測量之時機為何？如甲的建築物係在建築管理前建造完成者，乙的建築物係

在建築管理後建造完成者，甲和乙申辦建物第一次測量時，應檢附之證明文件有何不同？又，

建物複丈辦理之時機為何？請分述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考生須區辨，建築改良物（以下簡稱建物）測量，包括建物第一次測量及

建物複丈。再者，其二者之申請時機。最後，建物有在實施建築管理前後興建，故申請建物

第一次測量時，其檢附文件之差異何在。本題看似繁雜其實不難，純考法條，考生如有熟悉

條文規定，應可順利答題。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59、260、279 條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 
【擬答】 
建物第一次測量時機 

新建之建物得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測量： 
依法令應請領使用執照之建物，無使用執照。 
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完成無使用執照之建物，無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九條第三項所規定

之文件。(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59 條) 
申辦建物第一次測量應檢附證明文件區辨 
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79 條第 1 項規定，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應檢附土地登記規則第

七十九條所規定之文件辦理。故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規定，分述如下： 
建築管理前建造完成 
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市、區）

公所之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理前有關該建物之下列文件之一： 
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證明文件。 
門牌編釘證明。 
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繳納水費憑證。 
繳納電費憑證。 
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 
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前項文件內已記載面積者，依其所載認定。未記載面積者，由登記機關會同直轄市、縣

（市）政府主管建築、農業、稅務及鄉（鎮、市、區）公所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並參

考航照圖等有關資料實地會勘作成紀錄以為合法建物面積之認定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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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之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者，並另附使用基地之證明文件。 
建築管理後造完成 
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應提出使用執照或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及建物測量

成果圖或建物標示圖。有下列情形者，並應附其他相關文件： 
區分所有建物申請登記時，應檢具全體起造人就專有部分所屬各共有部分及基地權利

應有部分之分配文件。 
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依使用執照無法認定申請人之權利範圍及位置者，應檢具

全體起造人之分配文件。 
區分所有建物之地下層或屋頂突出物，依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圖說標示為專有部分且

未編釘門牌者，申請登記時，應檢具戶政機關核發之所在地址證明。 
申請人非起造人時，應檢具移轉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前項第三款之圖說未標示專有部分者，應另檢附區分所有權人依法約定為專有部分之文

件。 
建物複丈辦理時機 
建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建物複丈： 
因增建或改建。 
因部分滅失、分割、合併或其他標示變更。 
因全部滅失或基地號、門牌號等變動需勘查。(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60 條) 

 
二、土地登記之效力，於登記完畢後始發生，請問何謂登記完畢？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

完畢後，發現登記有錯誤或遺漏時，其救濟方法為何？請分述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考生須辨明「登記完畢」之法律效果(意涵、定義等)。再者，登記完畢後

發現登記有錯誤遺漏等情事發生，應如何處理。惟本題有 1 個小疑義，即出題者問「救濟方

法」係比較少見，故答題上偏向以「登記機關之補救措施」、「受害者之請求」二面向處

理。本題看似簡單純考法條，然第 2 小題，或許是考生困惑所在。但掌握條文規定答題，應

不至於無法獲得基本分數。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土地法第 68、69 條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6、144 條。 
【擬答】 
登記完畢之定義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6 條規定如下： 
土地權利經登記機關依本規則登記於登記簿，並校對完竣，加蓋登簿及校對人員名章後，

為登記完畢。 
土地登記以電腦處理者，經依系統規範登錄、校對，並異動地籍主檔完竣後，為登記完畢。 
登記錯誤或遺漏時之救濟方法 
登記機關之補救措施 
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如下： 
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

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不得更正。但登記錯誤或遺漏，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

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規定如下： 
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利之新登記前，

登記機關得於報經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塗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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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證明文件經該主管機關認定係屬偽造。 

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而錯誤之登記。 

前項事實於塗銷登記前，應於土地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 

因登記錯誤或遺漏受害者之請求 
依土地法第 68 條規定如下： 
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該地政機關證明

其原因應歸責於受害人時，不在此限。 
前項損害賠償，不得超過受損害時之價值。 

 
三、辦理戶地測量時，應先辦理地籍調查。何謂地籍調查？辦理地籍調查時，土地所有權人應配

合的事項為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考題範圍有點小，考生除應先就「地籍調查」予以定義外，行有餘力可就

辦理方式一併敘明。再者，土地所有權人應配合事項，亦純考法條，考生如有熟悉條文規

定，應可順利答題。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79、81、83 條。 
【擬答】 
地籍調查之意涵 
定義 
地籍調查，係就土地坐落、界址、原有面積、使用狀況、所有權人之姓名、住所及有無

土地他項權利設定、建築改良物登記等，查註於地籍調查表內。 
前項所有權人之土地界址，應於地籍調查表內繪製圖說，作為戶地界址測量之依據。(地
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79 條) 
實施方式 
地籍調查，以鄉（鎮、市、區）為實施區域。同一鄉（鎮、市、區）得參酌自然界、顯

明地界、土地面積、號數及使用狀況，劃分為若干段，段內得設小段。 
原有段界不宜於地籍管理者，得依前項規定調整之。(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81 條) 

地籍調查時土地所有權人應配合事項 
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籍調查時到場指界，並在界址分歧點、彎曲點或其他必要之點，自

行設立界標。 
土地所有權人到場未能完成指界者，地籍調查及測量人員得依職權調查事實及證據，並參

酌舊地籍圖及其他可靠資料，協助指界，協助指界結果經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者，視同其自

行指界，並應由土地所有權人埋設界標。 
土地所有權人不同意前項協助指界結果且未能自行指界者，得依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二第

一項各款規定逕行施測。 
依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辦理者，除有障礙物無法埋設者，應

埋設界標。 
界址有爭議時，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土地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處理之。(地
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8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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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衛星控制點、三角點、精密導線點、水準點及重力點如何選點？請依基本測量實施規則之規

定說明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純考法規，但是命題出自於基本測量實施規則，考生較陌生。基本上若對

法條有印象，不難獲取分數。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基本測量實施規則第 19、20、21 條。 
【擬答】 
衛星控制點之選點，應設置於透空度及衛星訊號接收良好之位置。(基本測量實施規則第

19 條第 1 項) 
三角點、精密導線點之選點，應設置於相鄰各點互相通視，且展望良好之位置。(基本測量

實施規則第 19 條第 2 項) 
水準點之選點，應設置於通視良好且地質條件穩定之位置，並以沿測設路線均勻布設為原

則。(基本測量實施規則第 20 條) 
重力點之選點，應設置於地質條件穩定、附近無經常明顯震動或無電壓、磁場、質量異常

之位置，並以優先共用沿測設路線之既有基本控制點為原則。(基本測量實施規則第 2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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